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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的说明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及主

营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营运资金。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将按

轻重缓急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项目 

投资期 

项目审批、

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 

情况 

一、天然铀产能项目 

1 

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

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

原地浸出采铀工程 

158,320.02 138,000.00 4 年 

科工 XX

〔2023〕

XXX 号 

环审〔2023〕

79 号 

2 

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

司内蒙古巴彦乌拉铀矿

床原地浸出采铀二期（芒

来矿段）工程 

53,749.18 42,000.00 4 年 

科工 XX

〔2023〕

XXX 号 

环审〔2023〕

64 号 

3 

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

公司七三七、七三九地浸

采铀扩建工程 

34,928.00 31,000.00 3 年 

科工 XX

〔2023〕

XXX 号 

环审〔2023〕

63 号 

4 

中核韶关锦原铀业有限

公司棉花坑矿井三期工

程 

12,755.55 7,400.00 4 年 

科工 XX

〔2023〕

XXX 号 

环审〔2023〕

65 号 

二、放射性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5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

公司水冶综合技改项目 
50,083.98 41,800.00 3 年 

沽行审立字

〔2024〕56

号、沽行审

立字〔2023〕

31 号 

环审〔2023〕

62 号 

6 
江西共伴生铀资源（独居

石）综合利用项目 
36,638.10 20,000.00 1 年 

赣发改产业

〔2020〕

1127 号 

环审〔2023〕

67 号、赣市

行审证（1）

字〔2023〕

99 号 

7 中核华中新材料有限公 9,988.68 7,500.00 3 年 耒经开发改 湘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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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项目 

投资期 

项目审批、

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 

情况 

司年产 1000 吨钽铌新材

料项目 

备案

[2021]37 号 

〔2023〕14

号 

三、补充流动资金 

8 补充流动资金 123,300.00 123,3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479,763.51 411,000.00 - - - 

注：上述募投项目中，天然铀产能项目将通过增资及委托借款方式投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放射性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将通过委托借款方式投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二）实际募集资金超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或不足时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若实际筹集的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超过

上述投资项目的总额，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后把超募资金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则不足部分由本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方式解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

已预先投入的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款项。 

（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 2024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及使用办法》。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并与保荐人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中

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保证高效

使用募集资金以及有效控制募集资金的安全。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同业竞争和发行人独立性的影响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产生同业竞争，也不存在对发行人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对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的贡献、未来经营战略的影响 

中国铀业是专注于天然铀和放射性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矿业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运用均是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扩展天然铀产能并提升天然铀开采、水冶工艺技术水平和放射性共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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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和国内天然铀供应保障能力。本次

募集资金能够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产生较大的贡献，能够推进公司未来经营战略

的实施，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天然铀供应商和以铀为本的科技型矿业公司，建设先

进高效的天然铀保障供应体系。 

（六）募投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核心技术之间的关系 

公司主要从事天然铀资源的采冶、销售及贸易，以及独居石、铀钼等放射性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及产品销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和

核心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中核韶关锦原铀业有限公司棉花坑矿井三期工

程”项目、“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七三七、七三九地浸采铀扩建工程”项

目、“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巴彦乌拉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二期（芒来矿段）

工程”项目旨在提高国内天然铀生产和供应能力，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满足我国

天然铀产能布局调整要求；“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冶综合技改项目”项

目旨在进一步推动公司铀钼资源综合利用业务规模化、集约化、高质量持续发展；

“江西共伴生铀资源（独居石）综合利用项目”旨在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装备，全

面提取独居石中的稀土、铀等有价金属，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化利用；“中核华

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钽铌新材料项目”将使公司的放射性矿产资源综

合利用业务板块拓展至钽铌资源领域，贯彻公司发展战略，做优做强放射性共伴

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提高钽铌资源综合绿色利用和保障能力，带动钽铌行业向

环境友好、清洁节能发展。 

以上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天然铀资源和产能布局，完善公司天然铀

供应保障体系，促进铀矿采冶工艺技术体系发展，提升放射性共伴生矿产资源高

效集约利用水平，保障核工业发展产生的天然铀需求和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核

心矿产的需求，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综上所述，募投项目均服务于公司核心业务及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不会改

变公司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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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含四部分，即井场、水冶厂、现场办公及倒班宿舍区和厂

外工程。本项目建设期为 4 年，计划总投资 158,320.0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38,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158,320.02 万元，其中 138,0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分 4

年进行投资。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天然铀产能项目用途和建设项目的进度、实

时状态、具体产能/产量/销量等信息申请了豁免披露。 

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取得了国防科工局出具的科工 XX〔2023〕XXX

号项目批复。 

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7 月 16 日取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中核内蒙古矿业

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2023〕79 号）。本项目环保投资 6,071.03 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或企业自

筹。本项目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气包括放射性废气和非放射性废气。 

放射性废气主要为集液池、浸出液处理厂房和蒸发池产生的氡气。集液池氡

气主要通过排气孔释放于大气；厂房氡气通过整体通风措施和局部排风措施由排

气筒排放至大气扩散稀释；蒸发池氡气排放至大气扩散稀释。本项目氡排放量满

足《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23727-2020）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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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放射性废气主要来自浸出液处理厂房内酸化工序、沉淀工序等产生的 HCl

气体和盐酸库产生的 HCl 气体。浸出液处理厂房中各罐体及管线密闭性较好，

确保了其中的 HCl 处于密闭、可控状态，HCl 气体排放量很小，可忽略不计；盐

酸库 HCl 气体主要来源于 HCl 库的呼吸排放和物料装卸过程中的少量泄漏，且

本项目所在地常年风速较大，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通过上述措施，能够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水包括放射性废水和非放射性废水。 

放射性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流散浸出液以及洗井废水。工艺废水不外排，

全部排入蒸发池处理，蒸发池实际蒸发量可以满足本项目工艺废水蒸发处理的要

求；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抽注液的区域平衡，在含水层中设置监测井，

定期对监测井中的地下水进行抽样监测，有效控制浸出液的流散；洗井废水采用

移动式环保洗孔工作站处理，处理后的澄清液回收至集液池，废渣倒入蒸发池。 

非放射性废水主要为水冶厂及现场办公及倒班宿舍区职工产生的生活污水，

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中相关标准后回用于场地绿化和道路降尘，不外排。 

（3）固体废物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包括放射性固体废物和非放射性固体废物。 

放射性固体废物主要为钻井泥浆、蒸发池残渣以及废旧管道和设备。钻井泥

浆中铀含量与土壤的本底水平相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钻井泥浆循环利用，多余

的泥浆堆存于钻井附近的泥浆池中，泥浆池堆满后覆土植草，恢复地貌；蒸发池

残渣在蒸发池底产生，待退役时统一处理；废旧管道、设备经简单去污后暂存于

固体废物库，待退役时统一处理。 

非放射性固体废物为工作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存放指定地点，

由环卫部门定期运输处理。 

（4）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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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井场和水冶厂的集液泵、配液泵、空气压缩机、风机等。

在设备布置时，将噪声大的设备布置在独立房间内；各种设备均选用低噪声环保

设备，对风机、水泵及空压机等均采取有效的隔声、减震措施。采取上述措施后，

在厂界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

准。 

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蒙矿业，选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书；公司已取得本项

目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1000002024041118000701，具体情况详见“第五节 业

务与技术”之“五、发行人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二）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巴彦乌拉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二期

（芒来矿段）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含井场、水冶厂、倒班宿舍区和厂外工程。本项目建设期

为 4 年，计划总投资 53,749.1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2,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53,749.18 万元，其中 42,0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分 4

年进行投资。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天然铀产能项目用途和建设项目的进度、实

时状态、具体产能/产量/销量等信息申请了豁免披露。 

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取得了国防科工局出具的科工 XX〔2023〕XXX

号项目批复。 

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取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中核内蒙古矿业

有限公司内蒙古巴彦乌拉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二期（芒来矿段）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环审〔2023〕64 号）。本项目环保投资 3,016.80 万元，资金来源



7 

为募集资金或企业自筹。本项目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气包括放射性废气和非放射性废气。 

放射性废气主要为集液池、浸出液处理厂房和蒸发池产生的氡气。集液池氡

气主要通过排气孔释放于大气；厂房氡气通过整体通风措施和局部排风措施由排

气筒排放至大气扩散稀释；蒸发池氡气排放至大气扩散稀释。本项目氡排放量满

足《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23727-2020）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要求。 

非放射性废气主要来自浸出液处理厂房在转型剂配置工序会产生硫酸雾。转

型剂配置工序硫酸密闭在罐体和管线中，装置设备管线连接处采用密封垫片，以

减少硫酸雾的无组织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水包括放射性废水和非放射性废水，处理方式同中核内

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3）固体废物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包括放射性固体废物和非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方式同中

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4）噪声 

本项目产生噪声较高的设备主要为生产区的空压机、离心泵、风机等，处理

方式同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蒙矿业，选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书；公司已取得项目

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1000002024031118000693，具体情况详见“第五节 业务



8 

与技术”之“五、发行人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三）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七三七、七三九地浸采铀扩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建设洪海沟矿床和蒙南矿床，为天山铀业大型铀矿山基地的稳定运

行提供保障。建设内容包含矿山功能区块生产单元及生产辅助单元的建设。本项

目建设期为 3 年，计划总投资 34,928.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1,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34,928.00 万元，其中 31,0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分 3

年进行投资。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天然铀产能项目用途和建设项目的进度、实

时状态、具体产能/产量/销量等信息申请了豁免披露。 

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取得了国防科工局出具的科工 XX〔2023〕XXX

号项目批复。 

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取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新疆中核天山铀

业有限公司七三七、七三九地浸采铀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2023〕63 号）。本项目环保投资 1,917.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或企业自

筹。本项目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气包括放射性废气和非放射性废气，废气处理方式同中

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及中核内蒙

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巴彦乌拉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二期（芒来矿段）工程项目。 

（2）废水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水包括放射性废水和非放射性废水，处理方式同中核内

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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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体废物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包括放射性固体废物和非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方式同中

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4）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来自搅拌设备、泵、空气压缩机和通风设备，处理方式

同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纳岭沟铀矿床原地浸出采铀工程项目。 

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天山铀业，选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公司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

地权属证书；公司已取得本项目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1000002024021218000682

和 C1000002024011118000667，具体情况详见“第五节 业务与技术”之“五、

发行人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四）中核韶关锦原铀业有限公司棉花坑矿井三期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对棉花坑矿井开展加深和拓展工程建设，工程内容包括矿山功能区

块生产单元及生产辅助单元的建设，主要为井下采掘系统、提升运输系统、通风

排水系统、供配电及通信设施和坑口综合设施等。本项目建设周期 4 年，计划总

投资 12,755.5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4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12,755.55 万元，其中 7,4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分 4 年

进行投资。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天然铀产能项目用途和建设项目的进度、实时

状态、具体产能/产量/销量等信息申请了豁免披露。 

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取得了国防科工局出具的科工 XX〔2023〕XXX

号项目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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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取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中核韶关锦原铀

业有限公司棉花坑矿井三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3〕65 号）。

本项目环保投资 1,231.80 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或企业自筹。本项目可能存

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矿井废气、破碎废气、废石场废气、堆浸废气、

尾矿库废气。矿井废气主要为井下开采时，爆破、装矿、放矿、钻探等工序产生

的含铀粉尘以及矿石中核素衰变产生的氡及其子体，通过井下采取湿式作业、及

时封闭废气巷道、干式充填采矿等措施降低粉尘及氡的产生量；破碎废气主要是

矿石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本项目采用泡沫干雾抑尘，处理后的破碎废气经收

集后，由厂房顶部排气筒排出厂房；废石场废气主要为废石堆存过程中产生的氡

及其子体，经大气稀释后排入周围环境；浸出液在水冶厂房处理时也会析出一定

量的氡，但与周边居民点氡浓度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尾矿库废气在本项目建成后

与现有工程基本相同。通过上述措施，本项目废气排放均可以满足排放管理限值

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矿井水、尾矿库流出水、工艺废水。本项目建

有矿井水处理设施、尾矿库流出水处理设施和工艺废水处理设施，矿井水、工艺

废水、尾矿库流出水均排入处理设施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3）固体废物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石、堆浸尾渣及工艺废水处理废渣。废

石大部分不出地表直接回填井下采空区；少量废石在地表中转后，全部通过充填

井运至井下充填；堆浸处理每年产生的尾渣以及工艺废水处理的废渣均运至尾矿

库堆存。 

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锦原铀业，选址在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该项目为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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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矿井的产能延续工程，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设备及井巷工程，不需要新增地表建

筑设施，项目建设和生产区域也均在采矿证范围内，不涉及征地及移民拆迁事项。 

公司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书，证号为粤（2020）仁化不动产权

第 0002729 号、0002730 号、0002748 号、0002750 号、0002751 号以及 0002752

号，具体情况详见本节“附件七：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公司已

取得本项目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1000002012051140126216，具体情况详见“第

五节 业务与技术”之“五、发行人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五）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冶综合技改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在现有条件下对沽源铀业水冶生产线进行整体提升改造，从而使沽

源铀业成为国内铀钼资源综合利用的示范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新建磨

矿厂房、絮凝浓密厂房、浸出厂房、过滤及产品制备厂房、工艺水处理及出渣厂

房（含电石渣库）、矿坑水处理厂房；2）改造萃取厂房、粗碎厂房、铀产品库、

钼酸铵产品库、工艺水处理厂房和调度楼；3）改造更新水冶厂区给水消防管网、

部分厂外输水管道。本项目建设期为 3 年，计划总投资 50,083.98 万元，拟使用

募集资金 41,8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50,083.98 万元，其中 41,8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分 3

年进行投资。项目实施计划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1 初步设计编制及审批

2 施工图设计

3 施工准备

4 设备招标、订货

5 建筑施工工程

6 设备安装工程

7 试生产及竣工验收

序号
          进度计划时间
项目实施进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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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年 4月 25日完成了在沽源县行政审批局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备案，项目代码为 2304-130724-89-02-304863，备案编号为沽行审立字〔2023〕

31 号。由于本项目后续取消新征用地事项，故于 2024 年 4 月 1 日重新在沽源县

行政审批局进行项目备案，备案编号为沽行审立字〔2024〕56 号。 

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取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中核沽源铀业有

限责任公司水冶综合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3〕62 号）。

本项目环保投资 8,879.86 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或企业自筹。本项目可能存

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粗碎厂房、磨矿厂房、水冶车间等，主要污

染物为氡及其子体、放射性粉尘。本项目通过在水冶厂房罐体、管道与槽罐体连

接处进行密封减少氡气排放，同时在新建的水冶厂房内均设有通风装置，将厂房

内产生的含氡废气收集后排放至大气进行稀释。粗碎厂房破碎机处设置有集气罩，

可收集粗碎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粉尘，并通过通风系统输送至脉冲除尘器。浸出

厂房槽罐设置有盖板，可减少预浸过程中硫酸雾的释放量，同时设有通风设备，

可将硫酸雾输送至新建的废气洗涤塔进行处理。燃气锅炉配置有低氮燃烧器。过

滤及产品制备厂房的少量硫酸雾和氨气，经由厂房内设置的通风系统收集后排放

至大气环境。工艺水处理及出渣厂房破碎机处设置有水雾喷淋降尘装置，降低颗

粒物的产生。 

（2）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工艺废水主要为铀萃余水、铀沉母液、钼饱和洗水和钼酸沉母

液等。其中铀萃余水、铀沉母液、钼饱和洗水全部进入水处理及出渣厂房处理，

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无外排。钼酸沉母液依托水冶厂综合处理车间处理，处

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无外排。生活污水全部依托现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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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噪声的防治，各种设备均选用低噪声环保设备，对风机、水泵及空压机

等采取隔声、减震措施，如泵类配置减震基座、工艺使用噪声设备均室内布置，

风机旋转部分配置隔声罩等。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废渣主要为浸出渣、废水中和渣和其他放射性废渣，所有废渣

全部运送至现有尾渣库堆存。本项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放在厂内指定地点，定

期由环卫部门处置。 

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沽源铀业，建设地点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该项目

为水冶技改工程，充分利用现有水冶厂房和设施设备并进行技术改造，不需要新

增土地，项目建设和生产区域也均在采矿证范围内，不涉及征地及移民拆迁事项。 

公司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书，证号为冀（2023）沽源县不动产

权第 0001900 号，具体情况详见本节 “附件七：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情况”；公司已取得本项目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1000002011041110111941，具

体情况详见“第五节 业务与技术”之“五、发行人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

况”。 

（六）江西共伴生铀资源（独居石）综合利用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建设一条以独居石、优溶渣为原料回收天然铀产品、氯化稀土产品

的生产线和部分配套设施。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计划总投资 36,638.1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36,638.10 万元，其中 20,000.00 万元使用募投资金投入。截至本

说明出具日，本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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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了江西省发改委出具的《江西省发展改

革委关于江西共伴生铀资源（独居石）综合利用项目核准的批复》，项目代码为

2020-360000-32-02-046050，批复编号为赣发改产业〔2020〕1127 号。本项目实

施主体中核南方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收到崇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崇义县自然

资源局、崇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出具的《关于加快江西共伴生铀资源（独

居石）综合利用项目开工建设的函》，同意中核南方先进场施工建设有关内容，

参照容缺审批的方式缓后办理建筑工程用地手续、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

可证等行政开工手续。2022 年 12 月 15 日，本项目开工建设，开工日期处于核

准批复有效期内。 

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于 2022年 12月 15日开工建设，建设内容为主要为生活区先行建设，

该建设事项已于 2021年 9月 27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填报及备案，

备案号为 202136072500000049，生活区建设事项符合环保相关规定。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取得赣州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关于江西共伴

生铀资源（独居石）综合利用项目（伴生放射性矿综合利用部分）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赣市行审证（1）字〔2023〕99 号）和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江

西共伴生铀资源（独居石）综合利用项目（铀钍资源回收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环审〔2023〕67 号）。 

本项目环保投资 1,732.52 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或企业自筹。本项目可

能存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放射性粉尘、氡及钍射气及非放射性废气。本

项目在独居石处理厂房磨矿区设置两级除尘系统，含放射性粉尘通过该设施后，

排至大气。本项目在独居石原料库、独居石处理厂房和工艺废水处理厂房设置了

全面通风系统，将厂房内的氡及钍射气排出室外；尾渣库析出的氡及钍射气属于

无组织排放，大气扩散稀释。本项目在独居石处理厂房设置了 2 台酸雾净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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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局部通风系统将各类酸罐、槽挥发的 HCl 集中收集至酸雾净化塔，经过

净化后排至大气。本项目在独居石处理厂房磨矿区设置两级除尘设施，粉尘通过

该设施后，排至大气。采用上述处理措施后，本项目废气排放可以满足规定限值。 

（2）废水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放射性废水和非放射性废水。本项目产生的放

射性沉淀母液和厂房地面冲洗水，经过收集输送至废水处理厂房的废水收集槽，

再通过层析硅胶吸附除去相关核素，处理后的吸附尾液输送至槽式排放池，经检

验合格后排放。非放射性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本项目新建 2 套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于厂区绿化和道路降尘，不外排。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机械设备的运转，在机械设备选型时采用先进的低噪声

型号，机械设备基座设置减震同时通过墙体隔音和距离衰减等方式减少噪声污染。

此外，项目运行期间加强机械设备的日常维修、更新，确保机械设备处于正常运

行工况下，以防止设备不正常运行引起的噪声。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磷除杂渣、氯化稀土除放渣、铀除杂渣和钍沉淀渣等均送至新

建尾渣库内妥善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全部运至市政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

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中核南方，选址在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丰州乡丰州村。

公司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书，证号为赣（2023）崇义县不动产权第

0001634 号，具体情况详见本节 “附件七：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七）中核华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钽铌新材料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建设一条使钽铌矿中钽、铌等战略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且环保、节能的年产 1000 吨钽铌新材料生产线，充分回收钽铌资源，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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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尾渣并尽可能地回收资源。本项目建设期为 3年，计划总投资 9,988.68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7,5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总投资 9,988.68 万元，其中 7,500.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分 3 年进

行投资。项目实施计划如下：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本项目已进入生产阶段。 

3、项目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完成了在耒阳市发改局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备案，项目代码为 2110-430400-04-01-179143，备案编号为耒经开发改备案〔2021〕

37 号。2023 年 9 月 28 日，本项目开工建设，开工日期处于核准批复有效期内。 

4、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取得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湖南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中核华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钽铌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湘环评〔2023〕14 号）。本项目环保投资 3,042.00 万元，资金来源为

募集资金或企业自筹。本项目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及环保处理措施如下： 

（1）废气 

本项目利用环保设备进行废气治理，工艺废气主要为含氟酸性废气和含氨碱

性废气，根据其溶于水的特性，采用喷淋吸收的方式进行净化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1

可研编制代初步设计及批
复、环评编制审批（含辐
射专篇）、安全评价及安
全设施设计、场地准备

2
规划报建和施工图设计、
基础施工

3
设备考察、筛选、招标、
采购

4
建筑物主体工程施工（上
部结构）

5
建筑物及建筑安装工程
（水、电、消防等）

6
车间平台施工及工艺设备
安装调试

7 试生产及竣工验收

序号
          进度计划时间
项目实施进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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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钽铌工业废水大致分为含氟酸性废水和含氨氮碱性废水两大类。酸性废水中

分离的硫酸和氢氟酸可返回系统使用，另外剩余的废液采用中和处置。过滤的废

水再进行联合除杂处置，得到清水可部分返回系统使用，部分蒸发，最终达到零

排放。碱性废水通过盐离子调配处理系统后，加入工业氢氧化钙调整 pH 值，固

液分离后得到氟化钙副产品，回收的氨水可返回洗涤工序使用，氟化钙可分别产

出副产品对外销售。剩余的废水检测达到标准后经由园区污水管网外排。 

项目生产废水还包括罐体和设备清洗废水、车间地面冲洗水。对于设备清洗

使用过的少量水或溶剂用于下一步工序同类产品生产中使用。 

本项目建有雨水收集管网收集初期雨水，经沉淀后和生活废水一并排入园区

污水处理站处理。 

（3）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废渣有矿渣、中和渣、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放射性固废委托

湘核新材处置。本项目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的放射性固废仓库，运行期间放射性固

废属于间歇式排放，排放量较小，不会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项目废水处理设施

产生的中和渣为无毒无公害的一般固体废物，可在项目厂区暂存，烘干后外卖水

泥厂，或在园区内就近出售给有需要的工厂。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特性分类收

集，集中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定期收集，委托园区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 

（4）噪声 

本项目采用“闹静分开”和合理布局的设施原则，尽量将高噪声源远离噪声

敏感区域和厂界；采取消声、吸声及隔声等声学控制措施，风机、各类机泵、压

缩机等均建有良好隔声效果的站房，避免露天布置，并视条件进行减震和隔声处

理，减少震动的噪音及传递；在车间、厂区周围建设一定高度的隔声屏障，减少

对车间外或厂区外声环境的影响；在生产车间周边种植一定的乔木、灌木林，减

少噪声污染；加强设备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设备的进出口及管

道的连接处采用软连接头以减少震动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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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中核华中，选址在耒阳经济开发区循环产业园内。公司

已取得本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书，证号为湘（2023）耒阳市不动产权第

020032 号，具体情况详见本节 “附件七：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八）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态势良好，核电天然铀需求持续提升，国际天

然铀价格快速上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向好，天然铀战略资源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公司根据行业发展趋势、结合自身经营特点、财务状况以及业务发展和战略规划，

拟使用募集资金 123,3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保证公司经营所需资金。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公司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53,537.74 万元、1,480,086.64 万元、

1,727,877.83 万元和 955,133.35 万元。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募投

项目的逐渐达产，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将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分别为 1,684,061.97 万元、1,886,814.25 万元、2,341,917.83 万元和

1,134,047.51 万元，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预计未来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最低现金保

有量的规模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公司借款金额已超过货币资金余额，现阶段仍存

在较大的货币资金缺口。因此，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日

常经营中营运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2）提升国家天然铀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需求 

目前，公司自产天然铀产品产量尚无法完全覆盖下游核电客户需求，需要向

国际其他天然铀供应商采购天然铀以保障核电天然铀产品供应，在下游需求持续

扩张、国际天然铀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持续上升。因此，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电天然铀产品供应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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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升国家天然铀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需求。 

（3）满足公司发展战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公司现有货币资金有明确用途，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包括募投建设

项目支出和纳米比亚罗辛铀矿四期开发项目等，日常经营业务开展所需流动资金

缺口较大。 

充足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保持和发展行业的领先地位，有助于公司抵御市

场竞争风险、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公司战略规划。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可以使公司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更好地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规划

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加快推动公司整体战略

目标实现。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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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的说明》

之盖章页） 

 

 

 

 

 

 

 

发行人：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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